公示销售委托书
舟山市普陀区房地产管理处：

    本单位就退出的房源网上公示销售事宜委托如下：

一、公示销售标的坐落地址、预售面积：

二、公示销售价格、付款方式：

三、特别约定（出让条件、价格、付款方式调整等）：

本单位同意按上述有关内容对外进行交易信息发布和实施交易，并承诺提交的资料真实、完整，保证在与受让方签定出让标的交易合同后，即向你处办理合同备案登记和支付有关交易费用。本项委托的有效期至销售完成止。

委托方：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委托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日
